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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稽核工作考核重點及加分項目(適用未採行風險導向內部稽核制度) 

編

號 
考核項目 評分原則 配分 

一、內部稽核組織與制度  20％ 

(一)人力配置及專業度   

1 內部稽核單位人力及人員

資格及訓練。 

考核重點： 

(1)是否配合營業單位之多寡及其業務量，配置適

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若低於每

年審核稽核計畫所統計之銀行人力平均值

者，了解其人力是否負荷過重。 

(2)內部稽核人員之資格及訓練(含辦理自行評核

人員之訓練)是否符合規定。 

加分項目： 

內部稽核人員（包括電腦稽核人員）配合分支單

位之增設及業務之成長適度增加者。 

 

(二)獨立性   

2 內部稽核獨立性。 考核重點： 

(1)總稽核職位（包括薪級、職級）是否等同於副

總經理。 

(2)稽核人員(含總稽核)是否無兼任與稽核工作

有相衝突職務（如兼任子公司董事或擔任業務

審議委員會之委員或協助業務推廣等）。 

 

3 內部稽核單位之運作。 考核重點： 

(1)內部稽核計畫及內部稽核報告之陳核流程是

否無先經業務部門或總經理等審閱，再經董事

長核定之情形。 

(2)稽核工作查核發現(或吹哨者檢舉)職責相當

於副總經理以上之高階管理階層涉有不正當

行為，或主管機關交辦查核重大案件，並要求

逕將查核結果提報監察人（監事、監事會）或

審計委員會者，查核報告是否先提報監察人

（監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複審，無逕陳

報董事長。 

(3)內部稽核單位之人事任用、免職、升遷、獎懲、

輪調及考核等，是否由總稽核簽報並報經董

（理）事長核定，但涉及其他單位人事者，應

事先洽商人事單位轉報總經理同意後，再行簽

報董（理）事長核定。 

加分項目： 

內部稽核部門已運用資訊系統建立完整之公文流

程紀錄或內部稽核報告之增刪軌跡者。 

 

第三點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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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陳報機制   

4 內部稽核報告交付及稽核

業務報告之完整性。 

考核重點： 

(1)內部稽核報告是否交付監察人、獨立董事或審

計委員會查閱。 

(2)是否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

員會報告稽核業務，其報告內容是否完整涵蓋

整體銀行內部稽核執行情形、重大內控缺失事

項及改善措施，另是否將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

關切且列入查核重點之重大風險事項，於查核

結束後報告董事會。 

(3)於主管機關檢查結束或收到檢查報告後，是否

依重大性原則即時通報董(理)事及監察人(監

事、監事會)，並提報最近一次董(理)事會報

告。 

加分項目： 

(1)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對內部稽核提報之業務

報告或稽核工作有相當積極督導之具體事蹟

者。 

(2)銀行負責人（至少全體獨立董事）定期與內部

稽核人員座談，並將座談會內容作成紀錄並提

董事會報告者。 

(3)與內部稽核人員辦理座談會之次數、參與度

（包括董事及稽核人員）具積極性，或討論內

容豐富且切中主題者。 

 

二、內部稽核查核工作  40％ 

(一)查核範圍及深度   

5 內部稽核之查核方法及程

序。 

考核重點： 

(1)是否依業務特性訂定內部稽核工作手冊、抽樣

標準及缺失重要性分級，並定期檢討修訂，且

確實執行。 

(2)是否將主管機關要求列入內部稽核查核重點

之事項列入查核項目且確實執行。 

 

6 內部稽核查核頻率及稽核

工作執行情形。 

考核重點： 

(1)是否建立與法令遵循及風險管理部門橫向溝

通機制，針對銀行內部控制、法令遵循弱點及

高風險業務進行溝通，並據以訂定稽核計畫之

受查單位、查核重點、頻率及人天。 

(2)內部稽核實際辦理情形與原訂稽核計畫是否

相符，若不相符者是否有正當理由。 

(3)對營業、財務、資產保管、資訊單位及其他管

理單位、各種作業中心及國外營業單位之查核

次數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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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每年對國外子行至少辦理一次一般查

核，每半年對子公司之財務、風險管理及法令

遵循辦理一次專案業務查核。 

加分項目： 

運用稽核工具分析大數據，以風險導向方式辦理

查核且具成效者。 

（二）報告揭露之完整性   

7 內部稽核報告內容及稽核

軌跡留存之妥適性。 

考核重點： 

(1)是否訂定稽核報告作業程序，規範稽核軌跡

（包括工作底稿、檢討會議紀錄及稽核報告修

改紀錄）之留存，及缺失列入稽核報告之認定

標準。 

(2)內部稽核報告是否充分揭露查核發現之缺失

及建議事項（包括對管理單位及營業單位發生

之重大缺失、弊端及應負責之失職人員）。 

(3)一般查核內部稽核報告內容，是否已依金融控

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十七條揭露規定之項目，包括：①查核範

圍、綜合評述及財務狀況等必要評註項目②對

各單位發生重大違法、缺失或弊端之檢查意見

及對失職人員之懲處建議③金融檢查機關、會

計師、內部稽核單位、自行查核人員所提列檢

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

列應加強辦理改善事項。 

(4)內部稽核查核摘要表是否於查核結束日起二

個月內申報，其內容是否與實際查核結果相

符，或是否未有內容不妥而函請銀行改善。 

(5)對各項業務是否依其重要性或風險重大性合

理抽查，查核工作底稿是否詳實揭露查核範

圍，或抽樣內容是否留存工作底稿。 

加分項目： 

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或自行查核發現有重大缺失

（如備抵呆帳提列不足、隱匿不良資產、重大舞

弊案或疏失等），於內部稽核報告揭露或通報主

管機關者。 

 

8 對主管機關要求查核事項

之執行。 

考核重點： 

(1)主管機關要求辦理專案查核或指示查核事

項，是否於限期內完成查核工作後函報。 

(2)是否就主管機關要求之查核方向確實辦理查

核，並將缺失成因(如內控設計不良或人員舞

弊)於工作底稿及查核報告中完整揭露。 

 

9 自行查核執行情形。 考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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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部稽核單位是否覆核各單位自行查核報

告，並將自行查核辦理情形納入查核項目（如

查核範圍是否涵蓋全盤業務、抽樣是否符合所

訂原則、是否留存工作底稿及查核結果是否與

事實相符等）。 

(2)內部稽核單位是否持續對各單位自行查核人

員施予適當查核訓練，或自行查核訓練由其他

業管單位負責，對未持續辦理是否提出查核意

見。 

三、稽核管理  30％ 

(一)對國外分子行及子公司之

督導 

  

10 對國外分行內部稽核之督

導管理。 

考核重點： 

(1)國外分行之內部稽核單位是否訂定以風險為

導向之內部稽核程序及查核工作手冊。 

(2)是否與國外分行內部稽核單位定期召開管理

會議，就內部稽核工作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3)是否督導國外分行內部稽核單位之內部稽核

人員聘用、年度稽核計畫訂定、定期項目陳報

暨內部稽核作業品質，並對其內部稽核作業成

效辦理考核。 

(4)提供國外分行內部稽核單位之資源及支援，是

否與國外分行之業務規模、性質、範圍及複雜

程度相符。 

(5)是否對國外分行內部稽核單位辦理品質之監

督與管理，並將評核結果及其改善情形，提報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監事、監事會)，以及董

(理)事會。 

加分項目： 

總行內部稽核單位視實際需要所指定特定查核項

目，由國外分行內部稽核單位辦理查核，且發現

有重大缺失，於內部稽核報告揭露或通報主管機

關者。 

 

11 對國外分行內部稽核作業

委外之管理。 

考核重點： 

(1)是否訂定內部稽核委外作業受委託機構遴選

標準，及審查委外評估內容之妥適性，並簽報

總稽核(含)以上層級核可。 

(2)是否要求受委託機構執行稽核工作前，擬訂風

險導向查核計畫，並審查該查核計畫之妥適性

後，陳報總稽核核定。 

(3)是否對委外內部稽核工作辦理品質評核。 

(4)是否定期與受委託機構召開內部稽核執行情

 



 5 

形會議，並留存書面紀錄。 

12 對國外子行內部稽核之督

導管理。 

考核重點： 

(1)是否定期對國外子行內部稽核作業成效辦理

考核，並將結果送國外子行董(理)事會作為人

事考評依據。 

(2)是否督促國外子行內部稽核單位陳報內部稽

核作業項目並予以檢視或審核。 

(3)對委託外部機構辦理內部稽核之國外子行，是

否督促陳報內部稽核委外管理機制及評估暨

遴選結果。 

加分項目： 

母行內部稽核單位視實際需要所指定特定查核項

目，由國外子行內部稽核單位辦理查核，且發現

有重大缺失，於內部稽核報告揭露或通報主管機

關者。 

 

13 對子公司內部稽核之督導

管理。 

考核重點： 

(1)稽核單位是否覈實審核子公司稽核單位陳報

之稽核計畫、內部稽核報告所提重大缺失事項

及改善辦理情形。 

(2)稽核單位是否定期對子公司內部稽核作業成

效辦理考核，或考核結果是否送子公司董（理）

事會作為人事考評之依據。 

加分項目： 

母行內部稽核單位視實際需要所指定特定查核項

目，由子公司內部稽核單位辦理查核，且發現有

重大缺失，於內部稽核報告揭露或通報主管機關

者。 

 

(二)缺失追蹤   

14 內部稽核單位對金融檢查

機關等單位所提缺失事項

之追蹤覆查。 

考核重點： 

(1)內部稽核單位對金融檢查機關（含國外分支機

構主管機關）、會計師、內部稽核單位(含母公

司內部稽核單位及國外分行之受委託機構）與

內部單位自行查核所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

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應加強辦理改

善事項，是否持續追蹤覆查，並將其追蹤考核

改善情形，以書面提報董事會及交付監察人或

審計委員會。 

(2)對主管機關檢查報告所提重大檢查意見之改

善情形，每次函覆主管機關是否均以討論案方

式專案提報董(理)事會。 

(3)對主管機關檢查報告所提列檢查意見，內部稽

核單位是否依指定期限函覆改善辦理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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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追蹤覆查。 

(4)對於主管機關前次檢查意見是否積極督導改

善，避免下列情形之發生：  

①申覆檢查意見改善情形與事實不符，內部稽

核單位是否仍就原申覆意見函報主管機關。 

②未確實依照原檢查意見之意旨辦理改善。 

③歷經多次回覆而未能督促業務單位改善。 

④因缺失辦理情形欠佳，而洽請總稽核或業務

單位溝通者。 

加分項目： 

董事會對稽核單位所提報缺失追蹤改善情形，積

極提出有助於改善之措施且具成效者。 

15 內部稽核單位對各單位績

效考核。 

考核重點： 

(1)內部稽核單位是否將金融檢查機關（含國外分

支機構主管機關）、會計師、內部稽核單位（含

母公司內部稽核單位）與內部單位自行查核所

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所列應加強辦理改善事項之追蹤考核改

善情形列為營業及管理單位績效考評之重要

項目。 

(2)所列入考核項目之權重是否適當。 

 

16 內部稽核資料之申報作

業。 

考核重點： 

(1)內部稽核單位是否依主管機關規定格式於期

限內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或申報內容是

否完整①內部稽核人員名單②年度稽核計畫

及其執行情形③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

項改善情形。 

(2)國外金融監理機關檢查國外分支機構之檢查

報告與檢查意見改善情形，或國外分支機構之

會計師查核報告，是否於國外金融監理機關規

定函覆期限(無規定函覆期限者，為檢查報告

實際發文日)或會計師查核報告實際發文日

後，二個月內檢附原文及中文譯本函報主管機

關。 

 

(三)通報機制   

17 涉嫌舞弊案件或重大偶發

事件之通報及後續處理情

形。 

考核重點： 

(1)涉嫌舞弊案件或重大偶發事件，是否督導依法

令規定之方式儘速向主管機關報告，並於七個

營業日內函報詳細資料或後續處理情形。 

(2)是否建立重大偶發事件之通報機制及規範，即

時掌握重大偶發事件。 

 

四、對主管機關檢查作業配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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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8 配合主管機關檢查提供資

料並主動積極溝通。 

考核重點： 

(1)是否指派適任之人員擔任查核聯絡窗口，並能

配合主管機關之檢查所需，適時聯絡業管單位

回復檢查內容。 

(2)是否於指定期限內提供完整且正確之檢查調

閱資料，且對調閱資料有困難或意見，稽核人

員主動積極與檢查人員溝通。 

加分項目： 

配合主管機關檢查所需，於指定期限內提供完整

且正確之檢查調閱資料者。 

 

五、其他事項  5％ 

19 對內部控制提供意見經採

納。 

考核重點： 

內部稽核單位對重要營運活動之內部控制，提供

專業意見或強化措施。 

參考資料來源： 

由受檢機構提供佐證資料。 

 

 考核評分項目合計  100％ 

六、重大及期後事項   

20 有前列考核項目以外或檢

查後發生之重大事項，足

以影響內部稽核執行成效

之情事，將視情節輕重予

以扣分。 

(1)有前列考核項目以外之重大事項，足以影響

內部稽核執行成效之情事。 

(2)檢查後發生之重大事項，將視情節輕重予以

扣分。 

 

 得分總計    
 


